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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

草。

本文件由丽水中国长寿之乡绿色产业发展联合会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丽水市生态休闲养生（养老）经济促进会、杭州职业技术学院。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刘志龙、柯乐芹、邱云美。

本文件为首次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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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为引领和推动中国长寿之乡绿色产业健康快速发展，促进中国长寿之乡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扩大中

国长寿之乡产品的影响力和市场占有率，满足人们对绿色、健康、美好生活的需求，提高中国长寿之乡

子品牌规范化水平，打造特色服务业示范城市、乡情体验基地、康养示范基地、乡贤人物、养生名优产

品等品牌，特制定本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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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长寿之乡子品牌认定和管理 通用要求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中国长寿之乡品牌认定和管理的术语和定义、基本原则、基本要求、认定的程序和方

法、品牌与标识管理。

本文件适用于中国长寿之乡范围内的中国长寿之乡子品牌，包括中国长寿之乡特色服务业示范城市

（健康养生服务示范城市、旅游文化服务示范城市、敬老养老服务示范城市）、乡情体验基地、康养示

范基地、乡贤人物、养生名优产品等品牌的认定和管理活动。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文件没有规范性引用文件。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中国长寿之乡

是指由中国老年学和老年医学学会依据《长寿之乡认定准则和方法》，评选认定的县、区、市和行

政区划单位。获得“中国长寿之乡”称号的县、区、市和行政区划单位区域内，其人口平均预期寿命、

百岁老人和高龄人口比例均高，生态环境质量、老年照料条件等多项指标均优于全国较高水平。

3.2

中国长寿之乡特色服务业示范城市

指在中国长寿之乡范围内，由政府或社会为人们提供的特色服务政策、服务机构、服务设施、服务

体系以及特色产品与活动等方面符合《中国长寿之乡子品牌认定管理规范》相关要求且通过长寿之乡绿

色发展区域合作联盟（丽水中国长寿之乡绿色产业发展联合会）考核评定的城市。

3.3

中国长寿之乡乡情体验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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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在中国长寿之乡范围内，生态环境、自然与人文资源、乡村旅游服务体系、乡村体验资源等方面

符合《中国长寿之乡乡情体验基地认定规范》要求，且通过长寿之乡绿色发展区域合作联盟（丽水中国

长寿之乡绿色产业发展联合会）考核评定的基地。

3.4

中国长寿之乡康养示范基地

指在中国长寿之乡范围内，资质、规模、生态环境、活动和服务等符合《中国长寿之乡康养示范基

地认定规范》要求的，且通过长寿之乡绿色发展区域合作联盟（丽水中国长寿之乡绿色产业发展联合会）

考核评定，具有标杆性水平的服务机构（不含护理院、 宾馆和养老社区）。

3.5

中国长寿之乡乡贤人物

指对乡村贡献度、带动乡村文明建设、个人素养与魅力等方面符合《中国长寿之乡乡贤人物认定规

范》要求，且通过长寿之乡绿色发展区域合作联盟（丽水中国长寿之乡绿色产业发展联合会）考核评定

的中国长寿之乡本土人士。

3.6

中国长寿之乡养生名优产品

依托中国长寿之乡独特的地理地貌、生态气候、土壤和水资源等生产条件进行生产，通过长寿之乡

绿色发展区域合作联盟（丽水中国长寿之乡绿色产业发展联合会）考核评定，符合《中国长寿之乡养生

名优产品认定规范》要求的产品。

4 基本原则

4.1 自愿申请

自愿申报，按条件受理的原则。

4.2 规范认定

坚持公开、公平和公正的原则，有序规范地进行中国长寿之乡各子品牌的认定。

4.3 动态管理

对通过中国长寿之乡品牌认定的城市、基地、企业或个人实行动态管理，发现问题及时处理，确保

中国长寿之乡各子品牌的影响力。

5 基本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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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申报主体要求

5.1.1 申报中国长寿之乡子品牌认定的主体应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已取得“中国长寿之乡” 称号

的县级或以上行政区划单位内的城市、基地或企业；个人应是祖籍或出生地或户口所在地或常驻所在地

在该区域的人士。

5.1.2 申报中国长寿之乡子品牌认证的企业或基地，应具有独立法人资格，有生产经营许可证等证照，

注册经营三年以上且并无不良记录，是县级及以上龙头或示范企业。

5.2 环境要求

申报主体所处的县域生态环境状况应突出中国长寿之乡生态环境资源禀赋优势，在空气质量、地表

水质量和森林覆盖率方面明显优于国家规定标准。

5.3 质量要求

应确保中国长寿之乡各子品牌的特色和质量优势，对体现品牌质量、安全等重要指标应做出具体规

定，同时要凸显中国长寿之乡各子品牌的养生特点。

5.4 评价要求

以市场优先，在选择申报主体和评价考核时，同等条件下，优先考虑其社会影响力、市场需求和消

费者满意度等。评价指标的设立应有代表性，数据易获取，并利于分级比较。

6 认定程序和方法

6.1 申报

6.1.1 由申报主体递交申请报告、《申报表》、《自评表》，说明申报主体的相关情况，并提交相关

证书、证明资料等。

6.1.2 应递交县级人民政府业务主管部门的推荐函或推荐意见。

6.2 初审

收到申请后组织相关专家对申报材料进行初审。

6.3 现场评价

6.3.1 成立评审组

在专家库或行业人员中抽选评审组成员，成立评审组，确定评审组组长。

6.3.2 现场评审

评审组到现场后，通过查验书面证明材料、样品鉴定、现场调查和网络信息、信用查询等方法核实

材料的真实性。

6.3.3 完成认定报告

评审组按认定评分表逐项打分，得出总评分，并根据现场考证情况完成认定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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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审定

提交认定报告，审议通过后在官方网站进行为期七天的公示。

6.5 发文公布认定结果

公示结束后，发文公布认定结果，对通过认定的子品牌颁发证书并授牌。

7 品牌与标识管理

7.1 品牌管理

7.1.1 应自觉维护中国长寿之乡子品牌的声誉，确保该品牌不失控、不流失，不得向他人转让、出售

和馈赠。

7.1.2 不定期组织有关人员对中国长寿之乡子品牌使用情况进行抽查，发现违规违法使用该品牌的主

体，取消其使用资格，并追究其侵权行为和违法行为。

7.1.3 通过中国长寿之乡子品牌认定的城市、基地和产品等，可在宣传、展示和推介等活动时使用该

品牌。

7.1.4 中国长寿之乡子品牌在授权使用期内进行更名、重组或其他重大事项时，应向长寿之乡绿色发

展区域合作联盟（丽水中国长寿之乡绿色产业发展联合会）进行报备。

7.1.5 中国长寿之乡子品牌的使用期为三年，三年后应重新认定。

7.1.6 中国长寿之乡子品牌使用期间，发生以下情况，将撤销或收回该品牌的使用资格：

a) 发生违法违纪行为对品牌信誉产生影响的；

b) 发生重大质量安全、生产安全、环境保护等事故；

c) 到期申请未通过；

d) 提出书面申请，停止使用该品牌。

7.2 标识管理

7.2.1 中国长寿之乡“寿”字标识可授权使用，“寿”字标识见附录 A。

7.2.2 长寿之乡绿色发展区域合作联盟（丽水中国长寿之乡绿色产业发展联合会）负责中国长寿之乡

“寿”字标识的管理工作。

7.2.3 中国长寿之乡养生名优产品在获得“寿”字标识使用权后，可使用该标识。

7.2.4 使用“寿”字标识应规范。使用时，可根据需要按比例放大或者缩小，不应更改图形、文字及颜

色。

7.2.5 中国长寿之乡“寿”字标识的使用期限为三年，三年期满须应重新申报，经授权后继续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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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附录）

中国长寿之乡“寿”字标识式样及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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